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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  
 

关于申报 2019 年五四表彰对象的通知 
 

学院各部门、各学生大队、团学组织： 

上年度，我院青年在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团委的正确指

导下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，团

结拼搏、锐意进取、勇于创新，为学院和四川公安发展不断贡献

青春力量，涌现出了大批先进典型。在“五四”运动 100 周年之

际，为弘扬五四精神，广泛宣传我院青年先进事迹，选树先进青

年典型，进一步弘扬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的时代主旋律，进

一步加强我院青年对“忠诚为民，勤学成才”校训的认识与理解，

进一步激励我院青年刻苦奋斗、笃志报国。经院团委研究，决定

开展 2019年五四表彰对象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表彰对象 

四川警察学院 35岁及以下的青年个人或集体。 

二、评选奖项 

（一）初心·忠诚奖 

旨在表彰 2018 至 2019 年度在思想政治方面表现优异，取得

突出成绩的个人或集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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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心·为民奖 

旨在表彰 2018 至 2019 年度在奉献为民方面表现优异，取得

突出成绩的个人或集体。 

（三）初心·勤学奖 

旨在表彰 2018 至 2019 年度在学术科研方面表现优异，取得

突出成绩的个人或集体。 

（四）初心·成才奖 

旨在表彰 2018 至 2019 年度在文体双创方面表现优异，取得

突出成绩的个人或集体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上

进，政治思想表现好，模范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。 

（二）个人或集体于 2018 至 2019 年度在思想政治、奉献为

民、学术科研、文体双创方面表现优异，取得突出成绩。 

四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个人、集体自荐 

符合相关评选条件的个人或集体，在规定时间内填写申报表

并按照规定上交即可。 

（二）组织推荐 

学院各部门、各学生大队、院学生会可对符合评选条件的个

人或集体进行推荐，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推荐表并按照规定上交即

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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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师生推荐 

学院全体师生可对符合评选条件的个人或集体进行推荐，推

荐流程与组织推荐相同。 

五、申报时间 

即日起至 2019年 3月 10日 

六、申请表、推荐表提交 

各申报人\集体、推荐人\组织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、推荐表

后，于 2019年 3月 10日之前以 word文档形式通过电子邮箱统一

发送至四川警察学院学生会权益服务中心处，并同时将纸质档交

至各学生大队学生分会权益部。 

联系人：钟劼睿        联系 QQ：614193583 

E-mail：614193583@qq.com 

提交文件名格式： 

1.大队+区队+申报人+申报奖项（个人申报）； 

2.集体名称+申报负责人+申报奖项（集体申报）； 

3.推荐人所属部门+推荐人（或推荐组织）+被推荐人+拟推荐

奖项（个人）； 

4.推荐人所属部门+推荐人（或推荐组织）+被推荐集体+拟推

荐奖项（集体）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申报表、推荐表中所有内容必须真实有效，不得弄虚

作假，在评选过程中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律取消评奖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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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集体包括：学生区队、学院各类学生组织及社团、

为执行各类专项任务\活动而成立的学生集体； 

（三）各学生大队、院学生会、学院师生在进行推荐时，要

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严格把关，切实将真正工作开展到位、表

现优异的集体和个人推报上来； 

（四）各学生大队学生分会权益部收齐本大队申报表、推荐

表后，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统一上交至权益服务中心办公室（学

生处资助管理办公室）； 

（五）各类申请表、推荐表集齐后，由院团委牵头组织评审

组进行初审，初审结束后将对入选名单进行公示； 

（六）初心奖评选接受全院师生监督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、

显失公正等行为，可向院团委反映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《学生手

册》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； 

 

附件：1.四川警察学院初心奖申报表（个人） 

2.四川警察学院初心奖推荐表（个人） 

3.四川警察学院初心奖申报表（集体） 

4.四川警察学院初心奖推荐表（集体） 

 

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 

2019年 3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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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四川警察学院 

初心奖申报表（个人） 

     至     年度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姓  名 张** 性    别 女 民    族 汉族 

学(工)号 171*******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出生年月 1995.04 

所属部门/单位  

申报奖项  

主要获

奖情况 

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

2016.09 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四川警察学院 

2016.10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 四川省教育厅等 2 部门 

   

  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 

200-230（字） 

 

 

 

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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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如有隐瞒或者不实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

 

所 

在 

组 

织 

意 

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团  

委  

审  

批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此表内容打印，签名处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。       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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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四川警察学院 

初心奖推荐表（个人） 

      至     年度 

推荐人\组织  职务 （组织不填写） 

拟推荐奖项 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姓  名 张** 性    别 女 民    族 汉族 

学(工)号 171******* 政治面貌 ** 出生年月 1995.04 

所属部门/单位  

主要获

奖情况 

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

2016.09 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四川警察学院 

2016.10 四川省大学生“综合素质 A 级证书” 四川省教育厅等 2 部门 

   

推 

荐 

理 

由 

 

200-230（字） 

 

 

 

 

推荐人/组织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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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

在 

组 

织 

意 
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团  

委  

审  

批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此表内容打印，签名处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。      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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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四川警察学院 

初心奖申请表（集体） 

      至     年度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集体名称  

集体成员数  

党、团员比例  

申报奖项  

主要获

奖情况 

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

   

   

   

   

开展活

动情况

及效果 

 



 

 — 10 —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 

200-230 字 

 

 

 

 

申请集体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本集体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如有隐瞒或者不实，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团  

委  

审  

批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此表内容打印，签名处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。      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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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四川警察学院 

初心奖推荐表（集体） 

      至     年度 

推荐人\组织  职务  

拟推荐奖项 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集体名称  

集体成员数  

党、团员比例  

主要获

奖情况 

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

   

   

   

   

开展活

动情况

及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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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

荐 

理 

由 

 

200-230 字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 

在 

组 

织 
意 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团  

委  

审  

批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此表内容打印，签名处由相关人员手写签名。      共青团四川警察学院委员会制表 


